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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創意策展Wow! Taiwan Selects」 

專案合作契約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一、 合作目的 

甲乙雙方為合作進行商業發展研究院執行之「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 108年度新南向市場創新行銷開發計畫－海外創意策展Wow! 

Taiwan Selects」（下稱本案），特簽訂本合作契約。 

二、 契約期間 

自簽約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三、 契約及其相關文件 

本合作契約包括以下文件：「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8年度新南向

市場創新行銷開發計畫－海外創意策展Wow! Taiwan Selects」業

者甄選辦法及其附件。甄選辦法及其附件與本合作契約不牴觸

之部分均構成雙方權利義務關係，雙方均有義務遵守；如有牴觸

者，以甲方解釋者為準。 

四、 雙方義務 

(一) 甲方義務： 

甲方於簽約日起，運用本案預算經費聯合本案其他參與企業，執

行業者諮詢服務、買主需求掌握與舉辦商情回饋座談會、線上策

展行銷、通路買主媒合、專家諮詢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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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義務： 

1. 乙方於執行階段須配合甲方相關規定、或依照甲方之建議據

以實施，包括接受甲方諮詢服務、參與商情回饋座談會與專家

諮詢輔導會議、依甲方規劃提供樣品或產品進行線上策展行

銷、參加目標市場媒合活動與準備買主商談簡報等。 

2. 乙方應依本案活動整體主題設計基調與規劃提供產品及圖文

相關資料，活動辦理期程須配合本計畫相關規定實施。 

3. 甲方規劃的行銷或媒合活動辦理前，乙方需依甲方需求提供

各項產品特色、設計理念、公司簡介等資料的中英文說明，以

及產品高解析度圖檔(須有 1MB），供甲方宣傳編輯及印製文

宣品用。 

4. 乙方有義務派代表參與目標市場媒合活動，並自行負擔赴目

標市場買主媒合活動之業者差旅住宿、貨物運送倉儲等衍生

之相關費用。 

5. 乙方於活動結束後應自行處理參與商品，包括但不限於丟棄、

銷毀、提供予當地經銷商或原物攜回等，並應自行負擔處理費

用。 

6. 乙方於成果擴散及追蹤階段，須配合出席本計畫所安排舉行

之各項必要會議、活動、及媒體宣傳推廣活動，並主動配合本

計畫回報買主接洽、接單效益等資訊，且以廠商取得國外訂單

出口；與買主、經銷商、代理商或通路商簽訂採購合約、合作

意向書或產品在通路成功上架銷售等資料為優先，以利本計

畫進行活動辦理效益評估。 

7. 乙方商品自運送至活動辦理現場至結束離場止，必須自行投

保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險(包括天災險)，任何參

與商品在活動期中之遺失、毀損或因產品本身造成第三人之

傷害、死亡等，本計畫不負賠償責任。 

8. 乙方於參與計畫期間因疏忽或管理不當致其工作人員或第三

人傷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之廠商負一切賠

償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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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乙方參與產品如涉及抄襲、仿冒或其他侵害第三人智財權之

情事，甲方將取消其參加資格，並由乙方自行負擔對第三人相

關之損害賠償責任。 

10. 參與本案作品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由乙方自行依法申請。 

11. 乙方同意配合本案活動期間本計畫拍攝影片、圖像等，如有

衍生相關智慧財產權，本計畫得就相關權利於相關教育推廣、

成果發表等各種非營利用途。 

五、 契約價金之給付 

本案業者分攤費 3萬元整（含稅及管理費），應自獲選業者公告

日起 7個日曆天內支付予本院專帳專戶，戶名：財團法人商業發

展研究院；銀行及帳號：OOOOOOO，OOOOOOOOO，逾期視

同放棄輔導資格，由備取業者遞補。 

六、 解除或終止合約及損害賠償責任 

(一)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

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2.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3.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4. 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5.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6.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5 日

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7. 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二) 經甲方依前一款終止或解除本契約，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處

以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計拾萬元整，且三年內(108-110 年)不得申

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相關計畫資源。 

(三) 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經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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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國際貿易局指示停止本計畫或經他方同意者，得終止或解除契

約。因本條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如不能履約

者，免除契約責任。  

七、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 1 式 2 份，由雙方各執正本 1 份為憑，均具有合法

效力。 

八、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雙方應本誠信協商解決，如協商無法解決

者，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約人 

 

甲方：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代理人：許添財 

代理人：謝龍發 

 (簽章) 

統一編號：48902416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03號 4樓 

 

乙方： 

代表人： 

(簽章) 

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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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中    華    民    國    108年    月     


